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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厦门大学“中国电信天翼奖教金”评选办法 

            （2017 年 3 月修订） 

 
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每年出资 10 万元，

设立厦门大学“中国电信天翼奖教金”。 

一、奖励对象和名额: 
专职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服务的专任教师及辅导

员，具体包括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专业教师 5名（教学类 3 名、

科研类 2 名），专职辅导员 15 名。 

二、评选条件： 
1.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，取得显著工作业绩，为学校的建设

和发展作出贡献；  

2.参评者为我校在编全时在岗人员，原则上到校工作时间应

满三年（2014 年 4 月 6日前到校工作），成绩突出者可适当放宽； 

3.同等条件下，近三年曾在学校年度考核中获“优秀”者可

优先推荐； 

4.此前曾获校奖教金者，须间隔两年（即 2015、2016 年未

曾获奖），且有新的成果或成绩方可申报。 

三、奖励办法： 
学校在当年的校庆大会上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

金（金额为每名 5000 元）。 
四、评选程序： 
1.申报者如实填写申报表，送交所在单位审查、签署意见

并加盖公章； 
2.申报者所在单位将申报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有关部门审

核，其中专任教师教学类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，科研类送社科处，

辅导员送学生处审核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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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有关部处审核通过后送交校评奖委员会秘书组，由秘

书组提交“厦门大学中国电信天翼奖教金”评审组进行评选；

“厦门大学中国电信天翼奖教金”评审工作组由学生部（处）部

（处）长担任，学生部（处）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校团委、人事

处的主要负责人任成员。 

4. “厦门大学中国电信天翼奖教金”评审组推荐给校奖教

金评奖委员会评定。 
五、本评选办法由校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。 
六、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